2017年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政策告知书（样式）

	补助对象
	按作业标准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的实际种植户、农机服务组织、农机户以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(同一区域内四选一，同一作业地块不得重复补助)。

	补助标准
	根据省级补助资金标准，结合地方财政统筹安排(公布具体补助标准)。

	补助区域
	享受补助的镇、村名称(具体列出)。

	收费原则
	补助给农机服务组织、农机户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收费时必须让利给农民（实际种植户）。

	补助范围
	三麦、水稻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

	作业标准
	1.作业技术路线：
2.作业标准（注明耕深）：

	补助对象
资格和职责
	1.必须具备保证作业要求的动力机械及配套秸秆还田机具；2.严格按当地作业技术路线和作业标准进行作业；3.按申报程序申请补助资金；4.主动接受财政、农机以及第三方等单位的核查。5.如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将在2年内取消作业补助资格。(针对不同补助对象结合实际完善)

	申报时间
	夏季作业补助申报截止时间：     秋季作业补助申报截止时间：

	补助资金
结算程序
	1.乡镇农机部门根据年度实施方案将《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政策告知书》、作业要求等宣传告知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，签订作业协议；
2.按作业技术路线和作业标准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后，由实际种植户或村委会进行确认；
3.按要求将《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资金申请表》、《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政策告知书》及《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确认单》提交乡镇农机部门；
4.经过村级公示7天；
5.县级第三方核查和县级农机、财政部门抽查，并在县级网上政务平台公示；
6.县级财政部门于9月15日和次年1月31日前将夏秋补助资金分二次直接打卡给补助对象（农机服务组织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拨付到单位银行账号）。
(针对不同补助对象结合实际完善)

	补助对象
基本情况
	单位名称或姓名
	
	联系方式
	电话
	

	
	
	
	
	手机
	

	
	地点或地址
	

	
	营业执照代码或身份证号码
	

	计划作业
面积
	计划作业面积和地点
	1.夏季           亩，作业地点    镇    村  ；
2.秋季           亩，作业地点    镇    村  。

	补助对象签字或盖章：
月  日
	乡镇农机部门签字
盖章
月   日

	县级咨询投诉处理电话
	县级农机部门:

县级财政部门:


注：1. 本表仅为样式，具体内容要由县级农机部门根据年度实施方案进行完善充实，并向社会宣传公告。2. 本表一式3份，补助对象2份、乡镇农机部门1份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